
第１７卷第２期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Ｖｏｌ．１７Ｎｏ．２
２０１７年３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Ｍａｒ．２０１７

论我国 《核安全法》的调整范围

汪　劲，张钰羚

摘　要：确定 《核安全法》的调整范围是构建具体核安全制度的重要前提。对有核武器的国家，立法应

先明确是否调整涉军的核能利用行为。而考虑到外部恶意行为尤其是核恐怖主义行为的威胁，立法还应考虑

是否在 《核安全法》中对该问题进行回应。此外，由于 “核安全”的对象范围具有模糊性，立法应明确 《核

安全法》是广义上的核安全法还是狭义上的核安全法，而对该问题的回答还需分析 《核安全法》和相关法律

的关系。国际和各国 （地区）立法经验表明，《核安全法》在调整范围的不同层面上有多种模式可供参考。我

国 《核安全法 （草案）》的修改需进一步厘清军民关系，突出核安保的目的，理顺逻辑思路，完善条文表述，

并从核法体系建构的视角明确 《核安全法》的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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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３１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初次审议由全国人大环资委提请审
议的 《核安全法 （草案）》 （以下简称 《草案》），目前草案已正式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至此，
“潜水”三年的 《核安全法》立法起草工作开始进入新的阶段，各方将以 《草案》为基础对我国核
安全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展开深入的讨论，为 《草案》的修改建言献策。
考虑到核能利用行为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放射性矿产资源的开采和冶炼，核燃料的制造和加

工，核材料的持有，核设施的选址、设计、建造、运行、退役，放射性物品的运输，放射性废物的
处理与处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生产与使用，设备生产、检验和安装等各种相关活动；又
考虑到核能利用行为包括军用领域和民用领域；还考虑到我国已经颁布实施的 《放射性污染防治
法》等法律以及正在制定的 《原子能法》都已经或将在一定程度上对上述核能利用活动有所规范，
合理界定 《核安全法》的调整范围对于增进法律体系的融洽性，突出 《核安全法》的制度重点具有
重要意义。
确定 《核安全法》的调整范围是展开核安全具体制度设计的重要前提，然而这也一直是 《草

案》起草过程中颇有争议和欠充分论证的问题。目前 《草案》关于调整范围的规定分散在多个条款
（第２条、第３条、第２章和第８４条）中，逻辑混乱，定位不合理，有必要修改完善。下文笔者将
对此问题展开论述并对 《草案》的完善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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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安全法》调整范围问题之界定与分析

法律的调整范围通常包括法律适用的空间效力范围、时间效力范围和对象范围，而在国内法层
面，关于调整范围的争议主要体现在对象范围方面。所谓法律适用的对象范围，是指法律所规范的
行为的边界，即哪些行为应当遵守某特定法律的规定，哪些行为不受该法的约束。对于 《核安全
法》而言，讨论其调整对象范围主要需回答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核安全法》是否应调整涉军的核能利用行为？

１９４５年的广岛核爆让世人首次见证核能的 “威力”，同时也打开了 “潘多拉的盒子”。很多国
家争向开发核武器，虽然美国投降日本的原子弹加速了二战的结束，却给世界和平带来了新的核威
胁，人们开始谈 “核”色变。当然，也有很多乐观者认为妥善利用核能亦可以造福人类［１］。１９５３
年１２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 “原子用于和平”的演说，拉开了世界和平
利用核能，尤其是民用核能的发展序幕［２］。经过７０多年的发展，民用核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
广泛推广，目前全球在运核电机组达到４５０台，在建核电机组数６０台，核电已成为很多国家重要
的能源来源［３］。因此，核能利用活动既包括军事领域又包括民用领域，而由于 《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于１９７０年生效，对绝大多数国家而言，核能利用活动仅限于民用领域。
然而，对于在１９７０年前已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即已被承认合法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而言，其核

能利用活动同时包括军用和民用两方面，我国就是这种情况。由于对军民核能利用关系的定位既涉
及法律基本原则的定位，也影响具体法律制度的设计，我国核安全立法首先应当明确 《核安全法》
是否应当规范涉军的核能利用行为。这一问题涉及政治和军事的敏感性，需严肃对待。
通过考察其他有核武器国家的核安全立法情况可以发现，在处理军民核能利用活动问题上，各

国采用了不同的做法。例如，采用综合性核安全立法模式的美国，其核安全方面的立法——— 《原子
能法》（１９５４年，经修订）既调整军用核能利用行为，也规范民用核能利用行为①；而同样采用综
合性核安全立法模式的俄罗斯，其 《原子能利用联邦法》（１９９５年）规定军事目的的核能利用活动
适用其他联邦法而不适用本法②。又如，采用专门性核安全立法模式的法国，其 《核领域透明与安
全法》（２００６年）明确规定涉及国防的核设施和活动不适用本法③。因此，是否通过核安全法来规
范涉军的核能利用行为和一国的立法习惯和实际情况有关。
对我国来说，国防目的的核能利用行为对保障我国国家安全，实现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

义，但同时也应当以安全的方式进行，不应给社会公众和环境带来不适当的危害。即涉军的核能利
用行为和民用核能利用行为一样都需要遵循安全的基本技术要求，确保核安全。然而，考虑到涉军
的核能利用行为属于涉及国家安全的核心秘密范畴，其管理体制及保密性的要求和民用核能利用行
为的公开透明和公众参与的管理要求又存在着重大区别。为简单起见，《核安全法》似乎可不调整
涉军的核能利用行为而定位于民用核安全法。但是，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在军民核能利用行
为之间很难划一条清晰的界线，尤其我国核能的很多技术有着军转民、军民结合的历史传统。详言
之，我国的一些核设施或材料存在军民两用的情况，涉军的核能利用行为包括军工和军事两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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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而军工和民用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明确界定，实践中难免存在重复监管或者监管缺位的现象。
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 《核安全法》定位于民用核安全法，也应当明确军民核能利用行为之间的关
系。

（二）《核安全法》是否应调整核安保行为？
“安全”是个抽象的概念，其具体含义与其所处的具体语境有关。在核领域，和 “安全”有关

的概念包括核安全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ａｆｅｔｙ）、核安保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和核保障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
三个方面，通常被称为 “３Ｓ”。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定义：核安全，是指 “实现正常的运行工况，
防止事故或减轻事故后果，从而保护工作人员、公众和环境免受不当的电离辐射危害”［４］（Ｐ１５９）；核
保障，是指 “国际原子能机构与一个或多个成员国缔结的载有该国或多个成员国承诺不利用某些物
项推进任何军事目的和授权原子能机构监督履行这种承诺的协定”［５］；核安保，是指 “防止、侦查
和应对涉及核材料和其他放射性物质或相关设施的偷窃、蓄意破坏、未经授权的接触、非法转让或
其他恶意行为”［６］。３Ｓ在最终目的上具有一致性，即保护人类和环境免受电离辐射的危害，但各自
的直接目的不尽一致。其中，核安全的直接目的在于确保合法的核能利用行为的生产安全，防止核
事故；核安保的目的在于应对恶意的不法行为，尤其是核恐怖主义行为；而核保障在于防止国家的
非和平利用核能行为。因此，３Ｓ的具体制度在功能和目的上具有协同性，但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甚至冲突，妥善处理３Ｓ的关系是核立法应当要认真考虑的问题［７］。
由于核保障针对的主体是国家核能利用行为，其主要手段是国家之间、国家和国际原子能机构

签订保障协议，即属于国际法规范的行为范畴，国内核立法需要重点处理的应当是核安全和核安保
的关系。那么核安全法是否要调整核安保相关的行为呢？从各国立法实践来看，存在多种做法。在
采用综合性核安全立法模式的国家，其法律通常会规范核安全和核安保行为，如美国 《原子能法》
是核能利用行为的母法，调整核安全和核安保相关的所有行为①；又如俄罗斯，其 《原子能利用联
邦法》亦设专章规定了核安保的主要制度内容 （实物保护）②。而在专门进行核安全立法的国家，
各国的做法也不尽相同。如在法国，其 《核领域透明与安全法》中 “安全”对应的英文是 “Ｓｅｃｕｒｉ－
ｔｙ”，而且该法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核安保）做了广义上的定义，内容上即包括核安全、辐射防
护和核安保三个方面③；而在韩国，其 《核安全法》（２０１３年修订）只规范核安全相关的事项，有
关核安保的事项由其 《实物保护及放射性应急法》（２００８年修订）④ 来规定。
我国是 《核材料与核设施实物保护公约》 （２００５年）的缔约国，并积极参与国际核安保合作

（例如四次参加核安保峰会⑤），应当履行国际公约的义务建立和完善核安保制度。我国现有的法
律，除了 《刑法》中规定的走私核材料罪和与放射性物质相关的危害共安全罪涉及核安保相关的刑
事法律责任，以及核领域的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２００３年）原则上规定了核设施营运单位和放射
源持有单位建立安全保卫制度外⑥，尚无关于核安保具体措施方面的立法。从立法的形式需求看，
《核安全法》作为我国核领域的专门性立法可以考虑在本法中规定核安保相关的内容，亦可以留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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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媒体通常翻译为“核安全峰会”。

参见《放射性污染防治法》（２０１３年）第２５和３３条。



以后在其他的法律来完成这一任务，例如通过 《原子能法》来规定，或者也不排除将来可能的话专
门制定 《核安保法》等。而如果要在 《核安全法》中对核安保问题进行规定，则需要清晰定义核安
全和核安保的概念，并妥善处理对二者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例如核安全要求确立透明原则，而核安
保则需要建立信息保密制度，当一项措施既属于核安全范畴同时又属于安保范畴时，还需要设计相
应的平衡机制。

（三）《核安全法》的 “核安全”是否应当定位为广义的核安全？

上述军民问题和３Ｓ问题可以说是从 “核安全”的外部来界定 《核安全法》的调整范围。然而
即便这两个问题得到解决，也不意味着 《核安全法》的调整范围就当然确定了，因为 “核安全”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ａｆｅｔｙ）本身的概念也具有模糊性。尽管如上文所述，国际原子能机构对 “核安全”已做
出了一个定义，但该定义并没有明确 “核安全”所涵盖的对象范围 （或核安全的风险源），而核安
全对象范围又是界定 《核安全法》调整的行为范围的基础。实践中，即便是对熟知核安全的核科学
工作者而言，“核安全”似乎也是一个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概念，因为一旦具体到诸如 “核
安全”的对象范围等具体问题时，专家们也是见仁见智。
具体而言，从对象范围来看，“核安全”可以分为广义的核安全和狭义的核安全。其中，广义

的核安全，是指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术语解释，包括核装置 （核设施）安全、辐射安全、放射性
废物安全、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和放射性物质运输安全，而 “辐射安全”是指 “放射源或其他辐射
源安全”，即与电离辐射有关的安全物项都是广义的核安全的对象范围［４］（Ｐ２）。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其
安全标准文件 《基本安全原则》中进一步解释道，核安全系指保护人类和环境免于辐射危险以及引
起辐射危险的设施和活动的安全。“设施”包括核设施、辐照装置、铀矿开采等某些采矿设施和原
料加工设施、放射性废物管理设施以及其规模需要考虑防护和安全的生产、加工、使用、处理、贮
存或处置放射性物质 （或安装有辐射发生器）的任何其他场所；“活动”包括工业、研究和医用辐
射源的生产、使用、进口和出口，放射性物质的运输，设施的退役，排放流出物等放射性废物的管
理活动以及受过去活动残留物影响的场址恢复的某些方面。换言之，即 “设施和活动”包括可能使
人类遭受天然存在的源或人造源所致辐射照射危险的任何人类活动［８］。而狭义的核安全，是指 《核
安全公约》所规范的对象范围，仅限于陆基民用核装置 （核设施）的安全，包括设在同一场址并与
该核动力厂的运行直接有关的设施，如贮存、装卸和处理放射性材料的设施，不包括当按照批准的
程序永久地从堆芯卸出所有核燃料元件和安全贮存以及其退役计划的核设施①。
考察国家层面的立法可以发现，采用综合性核安全立法的国家大都采用了广义核安全的概念，

如美国 《原子能法》和俄罗斯 《原子能利用联邦法》调整的对象范围包括上述所有国际原子能机构
定义的设施和活动。而在采用专门性核安全立法的国家中，各国的做法略有不同，例如从调整对象
范围来看，加拿大 《核安全与控制法》和韩国 《核安全法》都定位于广义的核安全概念；而有些国
家，如法国 《核领域透明与安全法》调整的对象范围介于上述广义和狭义核安全之间，其将 “核安
全”定义为所有为了预防事故或限制其后果所采取的与基本核设施的设计、建造、运行、关闭、退
役和放射性物质运输有关的技术安排和组织措施，其中基本核设施包括核反应堆，富集、生产、加
工或储存核燃料或者处理、储存或处置放射性废物的设施，含有放射性或裂变物质的设施以及粒子
加速器②。目前尚未发现有国家的核安全法仅定位于狭义的核安全对象范围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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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核安全公约》第２条。

法国《核领域安全与透明法》（Ａｃｔ　Ｎｏ．２００６－６８６ｏｆ　１３Ｊｕｎｅ　２００６ｏｎ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ｉｅｌｄ）第１条，英文
文本来源：ｈｔｔｐ：／／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０６．ａｓｎ．ｆｒ／ＰＤＦ／ｎｕｃｌｅａｒ－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ａｃｔ－１３０６０６．ｐｄｆ，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４日最后访问。

当然，有的国家或地区制定了专门规定核设施安全的法律，例如我国台湾制定了《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２００３年）。



目前，我国核领域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调整的范围已涉及上述国际原子能机构广义核安全对

象范围的每一个方面。理论上来说，《核安全法》可以有多种选择：可以定位于全面调整与电离辐

射有关的所有物项的广义核安全法，亦可以抓住核能利用的主要风险源，即定位于专门调整核设施

相关行为的狭义核安全法；还可以选择性的调整包括核设施在内的部分核安全相关物项，在广义和

狭义核安全之间做折中选择。实践中，《核安全法》中的 “核安全”如何定位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因

素：一是在我国核法体系中如何定位 《核安全法》的性质，即 《核安全法》是否要定位于核领域安

全方面的基础性法律；二是要考虑我国现行核法律中关于核领域安全方面已有规定以避免立法的重

复，这一因素和下面的问题有关。
（四）《核安全法》的调整范围是否应受相关法律的影响？

立法是一项系统性的制度构建工作，要体现法律制度体系构建的思路和法律制度之间的逻辑融

洽性。正如上一问题所涉及的，《核安全法》立法既要考虑到和正在起草或者未来立法之间立法分

工，还要兼顾到和现行法律规范体系之间的衔接性，亦即 《核安全法》的调整范围还可能要受到相

关法律的影响。这一问题在国际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核立法中都需要考虑。
在国际层面，国际社会在缔结 《核安全公约》时也曾有关于调整范围对象定位的讨论，后来各

国谈判的结果是将调整的对象限定在陆上核设施这一社会公众最为关心的安全物项领域，即对核安

全做狭义的定位。然而，《核安全公约》并不是核领域安全方面唯一的公约，１９９７年缔结的 《乏燃

料安全管理与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联合公约》将对乏燃料和放射性废物的安全管理进行了规定，从

而弥补了 《核安全公约》调整范围的局限性。目前这两个国际公约相互协同，涵盖了核安全的主要

风险源。国际层面这种组合立法的形式表明，在核安全领域一部法律的调整范围可以不必面面俱

到，而留待后续的立法予以补充。这种核安全立法进路也被一些国家所采纳，例如法国，在其 《核
领域透明与安全法》之外，还制定了 《放射性材料与废物可持续管理方案法》 （２００６年） （简称

“废物法”）［９］。因此，《核安全法》调整对象范围的不完满并不影响该法的制定和功能发挥，只要整

个核安全法律体系在范围上能够覆盖所有的核能利用行为。
当然，反过来，即便 《核安全法》定位于核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在调整对象上采用全覆盖的模

式，也不影响在特定核安全领域制定专门的法律，这种现象在国家(地区)立法层面也很常见。例如，采用

综合性核安全立法模式的国家(地区)中，美国在其《原子能法》之后，还分别就铀尾矿、低水平放射性废

物和高水平放射性废物的安全管理制定了 《铀尾矿辐射控制法》 （１９７８年）、 《核废物政策法》
（１９８２年）和 《低放废物政策法》（１９８５年）①；俄罗斯在 《原子能利用联邦法》之后，分别制定了

《居民辐射安全联邦法》（１９９６年）、《放射性废物管理法》（２０１１年）［１０］，日本在制定 《原子能法》
（２０１２年修订）的同时，制定了 《核源材料、核燃料和反应堆管理法》（２０１２年修正）和 《放射性

同位素危险防范法》（２０１２年修订）②；我国台湾地区在 《原子能法》（１９７１修正）外，制定了 《游
离辐射防护法》（２００２年）、《放射性物料管理法》（２００２年）和 《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２００３
年），等等。而在制定专门 《核安全法》的国家中，一些国家也制定了其他单行法律，如加拿大在

《核安全与控制法》外，还制定了 《核燃料废物法》（２００２年）③；澳大利亚在 《澳大利亚辐射防护

与核安全法》（１９９８年）外，还制定了 《联邦辐射废物管理法》 （２００５年）［１１］，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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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参见美国核监管委员会网站关于美国核立法的简介，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ｒｃ．ｇｏｖ／ａｂｏｕｔ－ｎｒｃ／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ｌａｗ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５日最
后访问。

参见日本核安全委员会网关于日本核能法律体系的简介，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ｓｒ．ｇｏ．ｊｐ／ａｒｃｈｉｖｅ／ｎｓｃ／ＮＳＣｅｎｇｌｉｓｈ／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ｌａｗｓ．ｈｔｍ，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５日最后访问。

加拿大《核燃料废物法》（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ｕｅｌ　Ｗａｓｔｅ　Ａｃｔ，２００２），英文文本来源：ｈｔｔｐ：／／ｌａｗｓ－ｌｏｉｓ．ｊｕｓｔｉｃｅ．ｇｃ．ｃａ／ｅｎｇ／ａｃｔｓ／Ｎ－２７．７／，２０１６
年１２月５日最后访问。



因此，从各国(地区)的经验来看，《核安全法》的调整范围不必受将来立法之影响，而后来之立法则应考

虑和 《核安全法》的衔接与协调。

此外，还需探讨的问题是，已制定的有关核安全方面内容的法律是否会影响后来专门制定的

《核安全法》的调整对象范围。从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目前很少有国家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多数

国家要么在发展核能之初先制定综合规范核能发展和核安全的 《原子能法》这样一部核领域的基本

法，要么先就安全事项制定专门的 《核安全法》。对于少数既有 《原子能法》和 《核安全法》的国

家来说，其 《原子能法》已经不再规范核安全相关行为了。例如，加拿大的 《核能法》只是关于加

拿大原子能公司成立与管理的法律；① 澳大利亚 《原子能法》（１９５３年，经修订）关于安全方面的

规定被后来的 《澳大利亚辐射防护与核安全法》所取代和废除后，主要剩下对铀矿和钍矿开发授权

的规定；而韩国原先的核领域基本法 《原子能法》在２０１１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后被 “拆解”成两部

法律——— 《原子能利用促进法》和 《核安全法》，前者规范核能发展相关活动②。也就是说，这些

国家的 《核安全法》的调整范围并没有、也不会受到先前立法的影响。

对于我国 《核安全法》立法，其调整范围的确定在核法领域主要是要考虑到如何处理与２００３年

制定的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和将来要制定的 《原子能法》的关系。其中，《放射性污染防治法》调

整的范围基本上涵盖上述广义核安全概念所涉及的对象，虽然其直接目的是防治放射性污染，但其中

很多条款在本质上也是关于安全方面的规定。无论 《核安全法》定位于广义核安全法还是狭义的核安

全法，在调整范围上都难免和该法有重叠，但笔者认为，只要两法的调整手段不同和规定的详细程度

不同，调整范围的重叠并不必然会导致两法的冲突，即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并不必然会影响 《核安

全法》的调整法范围。而对于在立法进程上要落后于 《核安全法》的 《原子能法》，即便其定位于核

领域中的基本法 （是核领域中的基本法还是像韩国 《原子能利用促进法》那样定位于核能发展尚不明

确），也不必担心 《核安全法》会挤压其立法空间，因为其可以对安全方面事项进行原则性的规定。

换言之，无论是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还是未来的 《原子能法》对 《核安全法》都不会限制或影响

《核安全法》的调整对象范围，而只可能对 《核安全法》相关规定的详略程度有影响。

三、对 《草案》调整范围的评析与修改建议

上述问题的分析和界定，目的在于为分析当前 《草案》的调整范围提供一个类型化的思路和比

较法的视野。考虑到当前 《草案》关于调整法范围的规定较为分散，以下将依次从上述四个方面对

《草案》展开评述并就其中的问题提出完善对策。

首先，关于军民问题。《草案》第７章 “附则”中的第８４条规定：“军事、军工核安全，由国

务院、中央军委依照本法规定的原则另行规定”。其中 “本法规定的原则”是 《草案》第四条关于

法律原则的规定，即 “从事核事业应当遵循确保安全的方针。核安全工作应当坚持安全第一、预防

为主、责任明确、严格管理、纵深防御、独立监管、全面保障的原则”。从中可以看出，《草案》在

调整范围上实际已涵盖了军工、军事核能利用行为，《草案》规定的具体规则只适用于民用核能利

用行为，而关于军工、军事核安全的具体制度授权国务院或中央军委根据上述原则制定行政法规或

者军事法规来设定。从形式上来看 《草案》的这种安排，既对涉军的核能利用行为的安全有个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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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代，同时又避免了陷入细节规定的争议，是一种比较务实的立法策略。然而，正如上文所述，
《草案》并没有解决军民核能利用活动 （项目）界限不清晰这一核心问题，亦没有明确介于民用和
军事之间的 “军工”核能项目的定义和军工核安全的监管机关，从而实质上导致民用核安全监管的
对象范围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为此，笔者建议，《草案》修改时应当增加对军工核安全的对象范
围的界定，或者明确军工核安全监管机关并规定其制定军工核能项目名录。
其次，关于核安全和核安保问题。《草案》第２条规定：“本法所称核安全，是指对核设施、核

材料采取必要和充分的监管、保护、预防和缓解等安全措施，保障核设施、核材料安全，防止由于
任何技术原因、人为原因或者自然灾害造成的事故，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情况下的放射性后果，
从而保护从业人员、公众和环境免受核事故的危害。”这里的 “核安全”难以直接看出来是否包括
“核安保”，因为其中的 “人为原因”并不能当然理解为核安保定义中的来自外部的恶意行为或恐怖
行为。但是从 《草案》第１３条 （“国家加强对核设施、核材料的安全保卫工作；核设施营运单位、
核材料持有单位应当制定安全保卫制度，建立和完善安全保卫措施，防范对核设施、核材料的损害
和破坏。”）中可以看出，《草案》的调整范围包括核安保行为。这一点也在 《草案》第４１条第２款
“核材料持有单位应当保障核材料的安全与合法利用，并承担下列义务：（一）防止被盗、破坏、丢
失、非法转让和非法使用 （二）建立专职机构或者指定专人保管核材料；（三）建立核材料衡算制
度，保持核材料收支平衡；（四）建立与核材料保护等级相适应的实物保护系统；（五）建立信息保
密制度、采取保密措施、防止核材料相关信息泄露……”中得到进一步细化。因此，可以反推 《草
案》中的 “核安全”实际上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定义并不完全相同，而是融合了 “核安保”的新的
“核安全”的概念。笔者认为，《草案》将核安保行为纳为规范的行为对象体现了我国对核能利用行
为整体安全性的考虑，是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制度安排，并无不妥，但是考虑到法律概念含义的明
确性，并突出核安保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的主要目的，仍有必要进一步完善 “核安全”的定义。
第三，关于广义和狭义核安全问题。根据 《草案》第２条和第３条的规定，《草案》调整的对

象范围包括设施和核材料，其中核设施包括核动力厂 （核电厂、核热电厂、核供汽供热厂、核动力
装置等）、其他反应堆 （研究堆、实验堆、临界装置、工业或者医用反应堆等）、核燃料循环设施
（核燃料生产、加工、贮存和后处理设施等）、放射性废物处置设施和专门设立的从事放射性废物处
理、贮存的设施；核材料包括浓缩铀－２３５材料及其制品、铀－２３３材料及其制品、钚－２３９材料及其
制品、氚、氘，含氚、氘的化合物及其制品和需要管制的锂－６。《草案》第二章中将对放射性废物
的安全管理纳入到核设施的安全管理中，将对乏燃料 （运输）的安全管理纳入到核材料的安全管理
中。《草案》第２条最后１款和第３条第２款分别规定，有关铀矿石及其初级产品的管制以及核技
术利用、铀 （钍）矿、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过程中的辐射防护和放射性污染防治不适用本法；但
是集中进行天然化合物铀精制的设施，铀 （钍）矿选矿场、退役后的尾矿渣、尾矿库或者场地，和
与铀 （钍）矿、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相关的其他有限制性开放的放射性废物集中存放设施或者场
地的移交和监护行为适用本法。可以看出，《草案》显然没有采纳 《核安全公约》狭义的核安全概
念，亦没有严格采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广义核安全概念，而是一种相对广义的核安全对象定位。从
内容上看，这样一种限定是考虑到和相关法律的衔接与分工问题。笔者认为，《草案》在调整对象
范围上基本上涵盖了核能利用行为的主要风险源，在功能上可以作为核安全领域的基本法，但是有
两方面的问题需要完善：一是，《草案》关于调整范围的规定在条文表述和逻辑上不是很清晰，需
要通读整个 《草案》才能 “推测”本法所涵盖的对象范围，给今后法律的解读和适用带来了困难；
二是，《草案》对调整对象的归类和国际通行的概念体系 （尤其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 “设施和活动”
的概念区分）存在较大差异而且缺乏明确定义，例如除了在运输途中，核材料基本上都是和核设施
不分开的 （即处于核设施里面），而 《草案》单设 “核材料安全”一节的必要性值得商榷，况且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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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草案》关于核材料的定义，很多放射性物质 （包括放射性废物）的运输活动都应当纳入 “核材
料安全”这一节，而不仅仅是对乏燃料的管理和运输的安全做出规定 （《草案》第４３条和４４条）。
因此，建议在 《草案》修改时进一步完善条文表述、理顺逻辑思路，使得法律的调整范围让人一目
了然，并且在对象分类上尽量和国际接轨。
最后，与相关法律的关系问题。上面提到 《草案》在调整对象范围的设计上考虑了和相关法律的关

系，主要表现在三方面：（１）《草案》第２条最后一款将 “有关铀矿石及其初级产品的管制”排除在外，
而由于现行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和 《矿产资源法》（１９９６年）均未对此作出规定，可以推测其意图在
于交给未来的 《原子能法》来规定；（２）《草案》第３条将 “有关核技术利用、铀 （钍）矿、伴生放射性
矿开发利用过程中的辐射防护和放射性污染防治工作”排除在外，可以认为其潜在的立场是 《放射性污
染防治法》已对该领域规定得很明确而不需在 《核安全法》中重复进行规定；（３）《草案》第３条中的
“但书”规定 “集中进行天然化合物铀精制的设施”，“铀 （钍）矿选矿场、退役后的尾矿渣、尾矿库或者
场地”和 “与铀 （钍）矿、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相关的其他有限制性开放的放射性废物集中存放设施
或者场地”的移交和监护行为适用本法，其目的又在于弥补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关于此方面规定的缺
漏。笔者认为，《草案》的上述安排实际凸显了其既想全面兼顾又想避轻就重的矛盾，并没有完全体现
《草案》说明中 “核安全法是有关核领域关于安全问题的专门法，……不规范有关核技术应用和伴生放射
性矿涉及的放射性污染防治问题；又将原子能法中有关核安全问题进行具体规范，是以防范核领域可能
发生重大污染事件和核安全事故作为主要规范内容”的意图，因为 《草案》既没有对 “有关铀矿石及其
初级产品的管制”这一 《原子能法》中的安全问题进行规定，也没有排除 （虽然也没有具体规定）对如
“铀 （钍）矿选矿场、退役后的尾矿渣、尾矿库或者场地的监护”这些实际上并不太可能导致重大污染或
安全事故的行为的规范。因此，建议 《草案》修改时进一步明确 《核安全法》在我国核法体系中的定位，
在此基础上再确定法律所要规制的对象范围。

四、结　论

对 《核安全法》调整范围的讨论本质上是对该法功能定位的讨论。由于核能利用行为涉及对国
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等多方面的影响，《核安全法》调整范围的确定问题变得
复杂化，应当采取类型化的思路将这一问题细化，从不同的层面和维度予以剖析。笔者认为，对我
国而言，明确 《核安全法》的调整范围应当首先明确本法的适用领域范围，即军民核能利用问题；
其次要从外延和内涵上界定核安全的概念问题，即明确核安全与核安保以及广义核安全与狭义核安
全之间区别和联系；最后还要从整个核法律体系构建的角度来分析 《核安全法》与其他相关法律的
关系。在下一步的修改过程中，《草案》应当完善 “核安全”的定义，对调整范围的规定应当在逻
辑思路和表述方式上更加清晰化，在核安全风险源的覆盖上可以树立 “多法共治”的理念，不必追
求全面兼顾，但要做到重点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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